文件
武汉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专业职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
武政职[2010]1号


关于2010年全市政工系列高中级职称

申报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区，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及大型企事业单位（总公司），各人民团体政工职评办：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工职评领导小组第17次会议精神，积极、稳妥地做好2010年全市政工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评审范围、对象

评审范围：企业，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团市委机关及直属单位，团区委。
评审对象：1、专职从事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主要指党组织的负责人，组、宣、办、研究、统战等部门和纪检、工会、共青团等部门中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

2、以主要精力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非专职人员。主要指党政领导相互兼职，其中以主要精力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从事保卫、信访、老干、计划生育、精神文明、民事调解、监察、人事、人武等工作的专职干部。

2、 申报、评审条件

按《武汉市思想政治工作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执行。具体见《思想政治工作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一览表》（附件一）。

3、 申报评审材料的审查管理
各级政工职评办对推荐上报的材料要认真审查，重点做好范围、对象、条件和档案材料的审查把关工作。申报材料要求填写工整、齐全、真实。材料包括：
1、思想政治工作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2份

2、思想政治工作专业技术人员履约考核登记表      各1份
3、学历证书（含专业进修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各1份

4、专业水平能力测试合格证（或成绩通知单）        1份

5、外语考试合格证（或成绩通知单、免试证明）      1份

6、计算机考试合格证（或成绩通知单、免试证明）    1份

7、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聘书原件及复印件     各 1份

8、继续教育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各 1份

9、综合考评一览表                               15份

10、专业论文、著作原件及复印件                各 1份
11、业务工作总结                                 1份

12、有关获奖及成果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各 1份

13、破格人员破格评议推荐表                       2份

14、身份证复印件                                 1份

15、本人登记照片（一寸彩照）                     1张

上述材料应提供原件。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原件的，组织人事部门、政工职评部门应认真核对原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印章。

4、 时间安排
2010年评审工作的总体安排是：5月18日至7月18日，各单位摸底，购申报档案材料。7月19日至8月31日，集中受理评审材料。10月底前组织完成专业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英语、计算机考试，论文鉴定。11月底前完成破格人员培训、答辩，12月底前进行评审，2011年元月底前完成评审结果公示和下文发证工作。

请各级政工职评办于6月18日前将《武汉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2010年申报高（中）级专业职务摸底名册》（附件二）报市政工职评办。

5、 收费标准

根据省物价局、省财政厅鄂价费字[2001]302号文件规定，我市政工专业职务资格评审费收费标准为：高级400元/人，中级200元/人，初级80元/人。

六、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1、关于首次参加政工职评和从其它系列转入政工岗位人员的学历、资历条件

首次参加政工职评和从其它系列转入政工岗位的人员，可申报高级政工师、政工师任职资格，其专业年限的掌握和计算办法仍按武政职[1994]3号文件执行。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交流到企业政工岗位，其原行政领导岗位上的履职年限可作为政工专业年限累积计算。军队转业干部任排职后的服役年限可计算为思想政治工作年限。

首评人员的学历和专业年限按如下规定掌握：

博士研究生毕业，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满2年，可申报高级政工师。

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满8年，可申报高级政工师；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满3年，经考核合格，可确认政工师任职资格。

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满10年，可申报高级政工师；满5年可申报政工师。

2、关于外语、计算机考试

凡196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申报评审政工师、高级政工师任职资格的人员，必须参加相应等级的外语考试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2010年，在鼓励申报人员积极参加全国或全省统考的同时，市政工职评办仍将单独组织全市政工职称英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英语考试内容按全国职称外语考试综合与人文类英语考试大纲执行。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内容按武汉市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考核）大纲执行，侧重文字处理。

免试人员必须填写《武汉市政工专业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批表》（附件三），由主管单位报市政工职评办审批。免试条件见附件三。

3、关于水平能力测试

申报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均须参加由市政工职评办统一组织的专业水平能力测试。测试内容按《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能力水平测试考试大纲》执行，重点是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内的基础理论、专业基础知识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专业发展的潜在能力、职业道德等。测试方法：正常晋升为笔试，破格为面试。专业水平能力测试成绩是评委会评审的重要依据。成绩合格者，4年内申报相应专业技术职务有效；成绩不合格者，评委会评议时应予以否决。

4、关于继续教育

根据《武汉市政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凡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申报高、中级职称人员，必须参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任职培训。培训由市政工职评办统一组织。

5、关于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的评审
按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关于开展评聘教授级高级政工师任职资格工作的通知》（武宣文[2009]25号）执行，时间安排与高级政工师申报评申工作同步，有关要求另行通知。
6、关于破格申报

从2010年开始，市政工职评办受理因学历未达标的高级政工师、政工师任职资格破格申报。
附： 1、思想政治工作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一览表

2、武汉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2010年申报高（中）级专业职务摸底名册

     3、武汉市政工专业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批表

                  武汉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专业职务评定工作领导小组
                            201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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